江阴市人民政府文件
澄政干〔2013〕13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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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潘永惠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高新区管委会，临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靖江园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市人民政府决定：

潘永惠同志任江阴中等专业学校校长，免去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职务；
张国英同志任江阴高级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免去葛柏炎同志江阴中等专业学校校长职务；

免去江山同志江阴高级中学副校长职务；

免去贡和法同志江阴高级中学副校长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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